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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田家庵区园区办公楼及公租房入驻管
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
田政〔2013〕76号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、区属有关单位： 

《田家庵区园区办公楼及公租房入驻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区

人民政府第 2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落实。 

 

 

 

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3年 10月 25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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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家庵区园区办公楼及公租房入驻管理 

暂行办法 

 

为进一步优化园区投资环境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，促进园区

办公楼及公租房合理配置，保障规范有序运营，特制定本管理办

法。 

第一条  田家庵区园区办公楼及公租房主要解决入园企业

办公和员工住宿问题，入驻办公楼的必须是园区企业，入住公租

房的必须是园区企业员工。办理时，由企业提交书面申请及入住

人员花名册，园区管委会负责具体审批，报田家庵区园区建设管

理办公室备案后，到园区管委会综合管理部门登记入住，日常管

理服务由园区管委会负责。 

第二条  园区管委会与承租企业签订《园区办公楼租赁协

议》和《园区公租房租赁协议》。协议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年，

如继续留驻，需续签协议。 

第三条  园区办公楼和公租房租金、保证金由园区管委会收

取后，交由田家庵区四宜城镇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核算管

理。 

园区办公楼租金标准为 10元/平方米/月（按建筑面积计算，

下同），公租房租金标准为 5元/平方米/月。第 1年租金在签订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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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后 1个月内交付，从第 2年开始，租金于每年 3月底前交付。

水、电、有线电视、电话、网络等费用由承租方自行承担。入驻

标准化厂房及建设工业地产的企业，园区办公楼和公租房优先提

供。签约合同有其他约定的以合同文本为准。 

承租方需向园区管委会交纳保证金，保证金金额根据面积和

承租时间由双方商定，原则上不低于承租期间租金的 20%。租赁

期满，若承租方无违约行为，经区工业经济发展和经济开发区建

设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，田家庵区四宜城镇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

司将保证金退还给承租人，不计利息。 

第四条  为合理配置资源，每套公租房需至少安置普通员工

4人，或企业管理人员 2人，对企业发展所需的特殊人才，经园

区管委会批准后，可放宽标准。入住员工离职后，不得在公租房

内继续居住；如有继续居住者，按 300元/月/人的标准向企业收

取费用，并限期搬离。 

第五条  企业入驻办公楼及公租房时，要同园区管委会办理

水、电、门、锁等基本设施交接手续，并注明设施完好情况。有

问题的设施，园区管委会需整修完好后再交承租方，交接后设施

出现损坏由承租方承担维修责任。 

第六条  公共设施的维护原则上由园区管委会负责，但由承

租方过失导致的，由承租方承担维修费用。下水道的淤塞清理能

找到相应负责主体的，由导致淤塞的事主承担清淤费用，不能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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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责任人的，由相应单元住户共同承担清淤责任。 

第七条  承租方不得改变办公室和公租房的室内结构，不得

对房屋进行私自装修，不得私自搭接水管、电线，不得转租、转

让，不得在公租房内从事经营活动，不得饲养动物。对违反该规

定的，责令限期恢复原样，所需费用由承租方承担。 

第八条  承租方需按时缴纳房租及水、电等各种费用。逾期

不缴纳的，园区管委会有权收回房屋。 

第九条  承租方要严格执行园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关

规定，奉行安全第一的原则，入驻期间发生安全事故，由承租方

引起的，后果由承租方负责。 

第十条 承租方入住人员要自觉遵守公民道德，节约用水、

用电，爱护公共设施，保持办公室和公租房内整洁、有序，维护

公共卫生。 

第十一条 承租期满后，承租方企业需将所租赁办公室及公

租房恢复原样交还园区管委会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田家庵区人民政府

负责解释、修订。 

 

 

 


